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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Abstract）
近年來我國朝野為解決司法沉

痾，並追求司法的現代化，而持續推動
司法改革。尤其，一九九九年召開全國
司法改革會議，達成多項結論及共識，
為我國司法的發展帶來新希望。

此次改革所設議題包含甚廣，但
皆十分重要，而其樞紐所在，非司法院
的定位問題莫屬。司法院的定位牽涉司
法本質問題，須徹底檢討、改革，否則
無以實現司法的任務，更遑論達成司法
現代化的理想。關於司法院定位的改
革，雖經全國司法改革會議達成結論，
但各界仍有不同意見。所以如此，關鍵
在於對「司法」概念、本質及其機能的
理解與期待上，各界未臻一致。

因此，何謂司法？當代司法應扮
演何種角色？制度上應如何調整？這
是當前司法改革必須面對的首要課
題，但國內有關研究相當欠缺，故有從
比較法、原理論及制度論等角度加以探
討，以求解決的必要。

本計畫採用文獻分析法，從事歷
史研究及比較法研究，就時間及空間因
素作縱向與橫面的剖析，並且超越法解
釋學的藩籬，運用政治學及社會學的方
法，對司法的概念及機能進行深入探
討。
   本計畫完成下列項目的探討：
1. 權力分立與司法權概念
2. 司法的實質意義與形式意義
3. 近代司法的消極性格
4. 現代司法的積極性格
5. 司法權的象徵性與權力性

6. 我國司法權的檢討與展望
An ongoing movement of judicial 

reform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in Taiwan 
with a view to modernizing the judicial 
branch of Taiwan.  Especially, the 
Judicial Reform Commission held in 
1999 led to many conclusions and 
common knowledge, which brings forth 
new hope for Taiwanese judiciary.

The agenda of the Commission 
covers a wide variety of important issues, 
among which the status of the Judicial 
Yuan plays a crucial role.  

Although the Commission reached 
a conclusion regarding the reform of the 
status of the Judicial Yuan, different 
opinions do exist,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very fact that people do not share the 
same knowledge and expectation 
concerning the concept,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the judiciary.”

Thus, what the judiciary means, 
what role it should play, and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required, are 
some of the crucial issues need to be 
solved.  However, this sort of 
knowledge is relatively inadequate in 
Taiwan and calls for an in-depth inqui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arative law, 
theoretical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This research project employs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conduct a study based o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legal research, 
which seek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of 
time and space associating with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the judiciary.  
In addition, the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science are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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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e an in-depth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the judiciary.

The research project has 
accomplished the following tasks:
(1)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concept 
of judicial power;
(2) the essential and formal meanings of 
the judiciary;
(3) the permissive essence of the modern 
judiciary;
(4) the activist essence of the modern 
judiciary;
(5) the symbolicalness and powerfulness 
of the judicial power; and
(6) the review and preview of the judicial 
power in Taiwan.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我國司法問題重重，有目共睹。
近年來朝野為解決司法沉痾，並追求司
法的現代化，而持續推動司法改革。尤
其，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至八日召開全
國司法改革會議，在審、檢、辯、學及
各界與會人士的熱烈參與下，達成多項
結論及共識，為我國司法的發展帶來新
希望。

此次改革所設議題包含甚廣，且
皆十分重要，而其樞紐所在，非司法院
的定位問題莫屬。蓋依據憲法第七十七
條及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
高司法機關，且行使各種審判權，理應
具有「最高法院」的地位。詎知，一九
四七年十二月修正的司法院組織法，竟
然違反憲法規定，扭曲司法院的角色與
地位，於司法院下另設最高法院、行政
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瓜分憲法所
賦予司法院的權限，並於司法院設大法
官會議，行使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
的權限。如此一來，司法院本身不掌理
審判事務，而僅從事司法的人事、法
制、概算及其他司法行政工作，實際上
已從「最高司法機關」淪為「最高司法
行政機關」。這種現象與憲法規定不
符，且有違反司法本質之嫌。司法院的
定位既牽涉司法本質問題，自須徹底檢
討、改革，否則無以實現司法的任務，

更遑論達成司法現代化的理想。
關於司法院定位的改革，全國司

法改革會議達成的結論，係以一元多軌
為近程目標，一元單軌為終極目標。亦
即，初期將於司法院內設各庭，行使釋
憲權與審判權；最終則於司法院置大法
官十三至十五人，掌理民、刑事、行政
訴訟審判、公務員懲戒、憲法解釋及政
黨違憲解散。依照會後司法院所擬「全
國司法改革會議具體措施暨時間表」，
預計於公元二○一○年底前，完成司法
院定位的整體改革。

然而，對此改革，仍有部分專家
學者抱持反對意見，試圖加以推翻。其
爭執的原因不一而足，涉及大法官的產
生方式、違憲審查機能乃至公私法的區
分等問題。但是，追根究底，關鍵無寧
在於「司法」概念、本質及其機能的理
解與期待之差異上，所以有關問題的探
討相當重要。這是當前司法改革必須面
對的首要課題，但國內有關研究相當欠
缺，故有從比較法、原理論及制度論等
角度加以探討，以求解決的必要。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完成下列項目的探討：

1. 權力分立與司法權概念
2. 司法的實質意義與形式意義
3. 近代司法的消極性格
4. 現代司法的積極性格
5. 司法權的象徵性與權力性
6. 我國司法權的檢討與展望

研究結果顯示，司法的內容常受各國傳
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
性。司法概念固然可作形式意義的界
定，但是要從理論上作實質的界定，實
有困難。而且，司法的角色今非昔比，
現代司法帶有相當程度的積極性格，成
為權力分立制度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儘
管如此，司法仍須保持公正獨立的象徵
性，應避免司法政治化，所以宜採穩健
的司法積極主義。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的貢獻，可從學術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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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面言之。在學術方面，深入探討司
法的概念，釐清司法與其他國家作用的
異同，並從歷史的演變中，凸顯司法的
發展趨勢，掌握司法的時代機能。在實
務方面，呈現司法的真實面貌，瞭解其
生理與病理，有助於對司法作成正確的
評價，而提供未來司法改革的參考，以
及司法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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